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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799606][bookmark: _Toc39799451][bookmark: _Toc227712332]1 总则
[bookmark: _Toc39799607][bookmark: _Toc39799452][bookmark: _Toc227712333]1.1编制目的
饮用水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都突出强调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是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重要举措，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新政发〔2024〕36号），明确了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撤销的具体程序。
[bookmark: OLE_LINK3]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于2011年取得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近年来，新水厂水源地现状较保护区批复时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新水厂水源地位于塔城盆地地下水超采区范围内，继续长期取用地下水与区域地下水压采、控采和恢复治理的管理要求不相协调；二是新水厂水源地建成于2004年，随着额敏县县城发展、空间布局调整和周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水源地周边环境风险不断累积，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三是额敏县城区实际供水格局已经发生改变，原由新水厂水源地承担的供水任务，现已由额敏县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以下简称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和额敏县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以下简称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承接，城区已形成“一用一备”的供水格局，新水厂水源地事实上已退出现行城区供水体系。上述客观条件变化表明，新水厂水源保护区已具备开展撤销论证的现实基础。
编制本报告旨在系统分析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撤销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重点论证新水厂水源地停用的客观基础，以及现行替代供水体系的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报告一方面对撤销理由进行了系统论证，包括地下水超采区管理要求、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实际供水格局发生改变等内容；另一方面，对额敏县城市供水体系及其替代供水可行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包括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规划的符合性，以及与《新疆水环境功能区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新疆生态功能区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符合性分析。在替代供水可行性方面，已分别对在用水源和备用水源从水资源量、供水量和水质、水处理工艺、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以判定现行在用、备用供水体系能否稳定支撑新水厂水源保护区撤销后的城区供水安全。通过本次技术论证，为依法申请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提供技术依据。
[bookmark: _Toc483494218][bookmark: _Toc39799453][bookmark: _Toc527887339][bookmark: _Toc39799608]本报告所采用的坐标系均为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制图软件全部使用ArcGIS软件制图，特此说明。
[bookmark: _Toc227712334]1.2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527887340][bookmark: _Toc39799454][bookmark: _Toc39799609][bookmark: _Toc518514788][bookmark: _Toc518587872][bookmark: _Toc518514918][bookmark: _Toc227712335]1.2.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2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5年3月1日施行）；
（5）《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施行）；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年9月21日施行）；
（7）《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8）《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2010年12月22日修订）；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2023年9月28日修正）；
（1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供水管理办法》（2021年11月1日施行）；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2023年6月1日施行）；
（1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2024年8月1日试行）。
[bookmark: _Toc227712336]1.2.2环境质量标准与规范
[bookmark: _Hlk124445375][bookmark: _Hlk53534754][bookmark: _Toc39799456][bookmark: _Toc39799611]（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3）《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 338-2018）；
（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 433-2008）；
（5）《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
[bookmark: _Hlk211422153]（6）《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 773-2015）；
（7）《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风险源遥感调查技术规范》（HJ1236-2021）；
（8）《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9）《关于进一步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调整变更工作的通知》（新环发〔2016〕323号）；
（10）《关于答复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环监函〔2018〕767号）；
（11）《关于答复2019年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有关问题的函》（环办执法函〔2019〕647号）；
（12）《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通知》（新环办发〔2018〕370号）；
（13）《关于进一步开展自治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新环函〔2019〕140号）；
（1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新政发〔2016〕21号）。
[bookmark: _Toc227712337]1.2.3相关环境区划
（1）《新疆水环境功能区划》；
（2）《新疆生态功能区划》；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
（4）《全国生态功能区划》。
[bookmark: _Toc227712338]1.3相关已批准实施的规划
（1）《额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2）《额敏县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3）《额敏县水利“十四五”发展规划》。

[bookmark: _Toc227712339]3 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背景及理由
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建成于2004年，位于九家户村路北13巷，已投入使用二十余年，现场照片如下。水源地建成时有2口水源井承担着在用水源的供水功能，随着城市发展逐渐扩建至6口水源井。
敏县新水厂水源地位于塔城盆地浅层地下水大型严重超采区范围内，继续保留并取用地下水，与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地下水超采区压采、控采和逐步恢复采补平衡的管理导向不相协调；同时，随着额敏县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调整和周边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水源地已进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周边居民点和农田密集分布，受居民生活活动、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周边开发建设活动持续增强等因素影响，水源地环境风险不断累积，且污染防控和日常监管难度持续加大；此外，额敏县县城实际供水格局已发生实质性改变，原由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承担的供水任务，现已由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和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承接，供水主管单位已出具停用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的证明材料，县城已形成“一用一备”的供水保障体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关于单一水源供水城市应当建设应急水源或者备用水源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撤销水源保护区的理由是论证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停用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但并不当然等同于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可以直接撤销。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规定（试行）》的要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撤销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并结合原水源地退出事实、水源取消证明材料、水源替代情况以及供水安全保障条件进行综合论证。因此，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属性、周边环境风险加大以及实际供水格局发生改变，共同构成了本次撤销论证的重要支撑理由；而替代供水条件是否落实、供水安全能否持续保障，则是判断原保护区是否具备撤销条件的重要内容，需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分析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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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7712340]4 额敏县城市供水体系及其替代供水可行性
（1）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已具备撤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现实基础。相关论证表明，新水厂水源地位于塔城盆地浅层地下水大型严重超采区范围内，继续保留并取用地下水，与国家和自治区关于地下水超采区压采、控采和逐步恢复采补平衡的管理要求不相协调；同时，新水厂水源地建成于2004年，随着额敏县县城二十余年发展，水源地周边环境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现已进入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周边居民点和农田密集分布，环境风险不断累积，风险防控和日常监管难度持续加大，饮用水源安全受到威胁；此外，额敏县城区实际供水格局已发生实质性改变，原由新水厂水源地承担的供水任务，现已由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和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承接，供水主管单位已出具停用证明材料，城区已形成“一用一备”的供水保障体系。综上，额敏县新水厂水源地已不再具备继续保留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现实必要性。
（2）额敏县现行替代供水体系总体具备可行性。报告已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规划符合性，以及《新疆水环境功能区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新疆生态功能区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等方面，对现行城市供水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表明在用水源和备用水源在功能定位、空间管控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等方面总体协调，现行供水体系具有较好的政策和规划依据。
（3）在用水源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具备承担城区正常供水任务的可行性。相关论证表明，玛热勒苏水库水源地在水资源量、供水量和水质方面能够满足城区远期供水需求，配套水厂水处理工艺成熟可行，替代水源环境风险较小、风险防范条件较好，能够为城区提供稳定、安全的正常供水保障。
（4）备用水源喀拉也木勒乡喀拉依灭勒河水源地具备承担应急备用供水任务的可行性。相关论证表明，该备用水源在水资源量、供水量和水质方面能够满足应急备用条件下的使用需求，配套水厂水处理工艺具备可行性，环境风险总体可控，风险防范条件较好；在应急状态下，能够在满足居民生活用水需求的基础上，较好保障城区备用供水需要。
（5）综上，撤销额敏县新水厂水源保护区具有明确的现实依据、政策依据和技术支撑，总体上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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